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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论

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

江晓成


［摘要］ 京债， 又名官债， 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 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在清代尤

为严重， 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 虽自顺治朝即颁布法令严禁， 但除了乾隆朝一度出台的收效甚微的

预借养廉银政策外， 有清一朝并无其他解决措施。 清廷接二连三的禁令， 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 清

代京债的年利率以 １００％以上为常态， 利息高达本金数倍者亦不在少数。 虽然研究者认为清代普通高利贷资

本的利率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 但京债的利率并未显著降低， 这正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 债官外任， 迫

于超高利息的债务， 不挪用公帑， 则朘削民脂， 更有带同债主赴任管事而伙同为奸者， 由此造成了地方吏

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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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债， 又名官债， 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①京债问题出现于唐代，
至明清屡禁不绝。②在清代， 官员借贷京债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从而引起当时及近现

代颇多著名学者的关注。 从清前期的顾炎武、 吴璟， 清中期的赵翼、 梁章钜等， 到清末的徐珂，
以及近现代学者吕思勉、 陈登原， 都在自己的学术札记或笔记中对京债的起源、 发展与流变做了

考察。③京债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遗憾的是， 以现代学术标准来

看， 相关研究论著却很是有限： 叶世昌考察了清前期京债的存在状况， 但论述过于简略；④杨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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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清前期政府对京债的法律限制；① 刘秋根等探讨了清代京债经营者的身份， 重点探讨了专

业化经营京债的账局和放账铺；② 佐伯富、 郝英明论述了乾隆朝为解决外任官员借贷京债问题而

出台的预借养廉银制度。③ 此外， 黄鉴晖、 张研、 刘忆江依据年谱、 日记、 书信等资料， 分别考

察了清代官员张集馨、 杜凤治和曾国藩任官时期借贷京债的详情。④

综上， 既有研究或失于简略， 或仅是对某一人物个案的考察。 除了对京债经营者的身份以及

乾隆朝的预借养廉银制度的考察外， 关于京债的其他方面尚有可待推进的空间。 本文以吏治为切

入点， 考察清代京债的存在状况、 利率问题， 并考察官员借贷京债对地方吏治的影响， 以求方家

指正。

一、 屡禁不绝： 从法令与政策看清代京债的实态

关于清代京债的存在状态， 叶世昌、 刘秋根等学者从放债人的角度做了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

考察清代相关法令与政策， 论述清代不同时期京债的实态。⑤

清代的京债问题可谓继承自明代。 晚明的政治腐败， 导致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十分普遍。 鉴于

晚明京债问题的严重性， 清政府从初期即严禁官员借贷京债。 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 清廷明确规

定： “不许放债与赴任之官”， “如违， 与者取者， 俱治重罪。”⑥ 顺治十年， 清廷再次重申： “以
后一应听选官员， 永不许借取京债”。⑦ 无奈言者谆谆， 听者藐藐， 明季贪腐之风未除， 新朝又

有旗债之风。⑧旗人视禁令为具文， 以高利贷为盘剥手段， 京债不仅未尝一日绝迹， 甚且有过之

而无不及。 即使流亡海外的朱舜水也有所耳闻， 他记载说： 汉官 “初入旗下， 各投座主， 既欲

得官， 复索现钱。 有人招认应发， 俱名京债。 官才到任， 债主随临。 百事未遑， 先要理完本

利。”⑨

朱舜水的风闻也有迹可寻。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 因刑部议王君佐等持票出界取债事， 康熙

帝称： “今各旗差遣家人， 或往外省索债， 或令随官赴任， 或以私情干渎外官者甚多。 小民最受

苦累， 此皆坐不察之故。 今若详加察究， 则各旗不遣家仆出外者， 能有几人？” 康熙帝之反问，
坐实了旗人出放京债现象的普遍性。 为此， 康熙帝令吏、 兵、 刑三部及都察院会商， 定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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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１２０７９２ － ００１。
所谓旗债， 又名满洲债， 即入关初旗人仗势出放的高利贷， 据载 “百两只发四十两， 才及三月， 即还百两。
如不足， 即没入本人产业， 并追保者代偿”。 史惇： 《恸余杂记》，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第 ７２ 册， 北京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２３ 页。
朱舜水： 《朱舜水集》 卷 １ 《虏害十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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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① 利之所在， 岂再加一条法令所能禁止？ 数年之后， 康熙帝于痛斥汉军积习时， 再次提到：
“汉军外官赴任， 每借京债， 整饰行装， 务极奇丽。 且多携仆从， 致债主抵任索逋”， “在外汉军

官员任所， 有亲朋、 债主前往请托需索， 贻累小民者， 亦令查访指名题参”。②

康熙朝的禁令同样未达到预期效果。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有官员奏称： 旗人之中 “外任官及

监管税务人员， 未行到任， 先营立房产， 置买仆婢， 修饰衣服。 不顾利息轻重， 恣意借贷银两。
其专放官吏债之人， 揣其用急， 故行掯勒， 既以六七百两为千两， 又取三分四分重利。 迨借给之

后， 随即遣人往任所坐索。” 于是， 雍正帝令八旗都统等议复， 最后出台禁令： “凡外任及监管

税务官员， 除平常借贷银两外， 将以六七百两为千两， 勒取三分、 四分重利者， 令该旗参领、 佐

领、 骁骑校等， 不得具保。 倘有私行潜保之人， 查出交部治罪。 其遣人往任所取私债者， 令地方

官查拿解部治罪。”③

从顺治朝到雍正朝， 清政府于京债三令五申， 但在严刑峻法之外， 并未有其他解决措施。 由

此京债问题不仅未能禁绝， 而且变本加厉。 康熙时人吴璟感慨说： “然昔之京债， 犹云选人也，
今则京外官皆仰给于债。”④ 可见当时官员借贷京债现象的普遍性。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 皇帝终

于开始正视这一困境， 出台了外任官员预借养廉银的制度。⑤ 但是， 这仍然只是治标之策。 遑论

这一政策无视京官借贷京债问题， 即使对外官也助益无多。 在此项政策出台不久， 即又有监察官

员奏请严禁京债。 乾隆二十三年， 御史史茂奏请禁止官员借贷京债， 户部奉旨议复结果为 “应
如所奏， 交步军统领衙门、 五城御史出示晓谕。 凡短票取利， 即拿交刑部治罪， 银两入官。 被害

之人， 许其首免。”⑥ 关于预借养廉银政策的实效， 也可从后文表一所列乾隆中期以后的京债案

件看出。 而且， 这些京债案不过是冰山一角， 大量的借贷京债事实， 只因为未闹出官司纠纷而没

有暴露出来。
乾隆五十年， 黄陂县典史任朝恩， 因债主山西刘姓、 李姓民人在署逼债， 情急自缢。⑦ 在此

案被揭发之后， 乾隆帝对解决京债问题彻底失去信心。 他说： 民人因放京债问题 “逼毙官吏，
似此已非一案， 实属不成事体”， “嗣后赴任各官， 务宜各知自爱， 谨守节用， 勿堕市侩奸计之

中。 若有不肖之员， 不知节俭， 甘为所愚， 仍向若辈借用银两， 亦难禁止。 但总不准放债之人，
随往任所。 并令各该督抚严行查察， 如有潜赴该员任所追索者， 准该员即行呈明上司， 按律究

办。 倘隐忍不言， 即致被逼索酿成事端， 亦不官为办理。 庶可杜市侩刁风。 而不肖无耻之员亦知

所儆戒。”⑧ 在此前的一百多年， 清廷对京债的政策都是严厉禁止， 但乾隆帝在此退了一步， 认

为京债根本难以禁止， 但底线是不许放债人随往任所。 如果官员不自行检举， 以致被逼债酿成事

端， 官方也不再插手， 让双方自行解决。 这种政策上的收缩， 标志着皇帝变相宣布放弃解决这一

问题。
预借养廉银制度的效果既然如此， 而嘉庆朝开始， 由于官员养廉银被大量摊扣， 该制度名存

实亡； 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 清廷废除了月选官预借养廉银制度。⑨ 这一制度于存在之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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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京债问题既已收效甚微， 废除之后亦无助于改善问题。 既然乾隆时期都无法解决京债问题，
遑论嘉道以后了。 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 “饬令五城御史， 严惩牟利之徒， 不得向候选官员私用短

票扣折， 重利盘剥”。 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 “饬令五城御史， 严禁私设账局， 向候补、 候选官

员， 勒掯盘剥”。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 “饬令五城御史， 严禁奸商出放官债， 重利盘剥”。① 接

二连三的禁令， 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 而且， 从乾隆朝开始， 以山陕商人为主体， 出现了

专业化的京债放贷机构 “账局”， 晚清账局的普遍存在， 可见官员借贷京债的规模。② 此外， 晚

清官员曾国藩、 张集馨和杜凤治， 又分别以多年京官、 地方大员与知县微员的身份， 在日记中对

自己多次借贷京债的情况有详细描写， 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官员借贷京债的情形， 以及官员借

贷京债现象的普遍性。③

二、 重利盘剥： 关于京债利率的考察

研究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学者， 如熊正文、 刘秋根等， 均认为清代高利贷的利率有逐

步降低的趋势。 熊正文对先秦至近代的私人高利贷利率做了量化分析， 认为利率在清中叶以

前都比较高， 约为 １００％ ， 此后渐减至 ２４％—４８％ 之间； 而城市因为金融发达， 清末城市高

利贷的年利率减至 ６％—１２％ 。④ 刘秋根认为， 清代高利贷利率存在稳定下降的趋势。 虽然不

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借贷利率差距悬殊， 但总体看来， 私人货币放贷， 以年利率 ２０％—５０％
为常见， 高达 １００％的利率属于少数。⑤ 然而， 官场京债作为城市高利贷资本的一种， 其年利

率以 １００％以上为常态， 而且利率并未有显著的降低， 这恰恰反映了京债的独特性。
清代政府对借贷利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官方规定利率的上限是月利三分， 核算年利率为

３６％ ； 而且， 官方禁止计算复利； 此外， 尚有 “一本一利” 明确条例， 无论债期， 利息不得超

过本金。⑥ 官方的这些规定， 揭露了私人借贷利率居高不下的事实。
由于文献足征， 清代京债利率的行情历历可考。 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 左都御史魏裔介上

疏， 论候选官员借贷之苦， 其词曰： “放京债者， 皆系积年为利陷人之徒。 或四五十两算一百

两， 或三四十两算一百两， 而又重加七加八之利。 又有更重于此者， 以利作本， 谓之滚利。”⑦

以数十两作百两， 当时称 “扣头”， 如四十两充作一百两， 即谓 “四扣”； 所谓加七加八之利，
即以法定月利三分为标准， 每两白银一月另外增加七分或八分的利息， 如此算来， 月利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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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会典事例》 （光绪朝） 卷 １０３９ 《都察院》，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１ 册， 第 ４２１ 页。
参见刘秋根、 杨贞： 《明清 “京债” 经营者的社会构成———兼论帐局及放帐铺》，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曾国藩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中反复提及借贷京债问题， 甚至在道光二十七年擢升为二品的礼部侍郎后，
仍因京债积欠， 手头拮据， 竟不能回乡省亲。 其所欠京债， 直到咸丰九年才还清。 张集馨为道光九年进士，
道光十六年特简山西朔平知府， 此后三十年间历福建、 陕西、 直隶等省知府、 道员、 布政使、 署理巡抚等

职， 同治四年被劾革职。 在此期间， 借贷京债常见于日记之中， 正如黄鉴晖所言， “自从他 １８２１ 年进京读

书起， 就离不开银号、 钱铺、 账局、 票号的帮助”， 可见， 即便官高如此， 借贷京债亦不可免。 杜凤治于咸

丰五年赴京候选， 同治五年始得选授广宁知县， 据其四月二十一日日记： 一个月内 “拉京债者接踵而来，
不下四五十人”， 可见在京城内， 一旦有人得官， 这些专业放京债的人就会纷至沓来； 亦可见放京债的群体

之大。 参见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第 ２ 章， 第 ２１—６６ 页； 黄鉴晖： 《山西票号史》 （修订本）， 第 １６６—１６７
页； 张研： 《清代候选官员得官初步———读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 之一》， 《清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熊正文： 《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５７—１５８ 页。
刘秋根： 《明清高利贷资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７６—２０７ 页。
参见刘秋根： 《明清高利贷资本》， 第 ２１４—２２６ 页。
魏裔介： 《魏文毅公奏议》 卷 ３ 《请行发凭之例疏》，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 第 ６９ 页。



１０％—１１％ ， 年利率为 １２０％—１３２％ ； 所谓滚利， 即数月之后将旧的借票销毁， 重立新票， 又

称 “转票” “短票”， 违法将前期利息一并算为本金。
以上所言债权人重利盘剥的伎俩， 在清初既已如此。 如果以魏裔介所举的极端情况核算： 某

官借贷三扣京债 １００ 两， 以加八计利， 三月滚利， 那么一年后当还约 ３１３ 两。 以实际本金 ３０ 两

计， 一年期的年利率达到 ９４３％以上， 可谓一本十利。 如此利率以几何指数增长， 年代愈久， 利

率愈高。 即使单独采用其中一样手段， 利率也已经高于 １００％ 了。 与魏裔介同时代的官员张宸，
记载自己在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 回京之后所见京官生活， 其中说京官俸禄不足用， “诸费咸取称

贷”， “如一月贷五十金， 最廉五分起息， 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 贷时尚有折数， 有轻秤低色，
一岁而计， 每岁应积债二千金矣。 习以为常”。① 除以上变相增加利率的手段外， 这里又提及有

“轻秤低色” 这种短斤少两的方式。 从张宸的描述看， 京债的月利率最少 ５％ （年利率 ６０％ ），
如果算上 “折数” “轻秤低色”， 实际年利率应该也在 １００％ 以上了。 清初人屈大均也记载说，
因为粤地富饶， 一旦官员得任广东， 京城的亲戚朋友 “争以母钱贷之， 以五当十， 而厚责其赢

利。”② 这样的债务， 即使不计利息， 年利率也是在 １００％ 以上。 如果说魏裔介的描述是其中极

端的情况， 那么张宸和屈大均的描述可说是普遍行情的写实。 综合以上三人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 清初， 或者说在顺治末康熙初， 京债的年利率在 １００％以上， 极端情况下利息可达到本

金的十倍乃至数十倍。
康熙中期以后的京债利率， 也有清晰的记载。 康熙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 刑科给事中刘荫枢奏

请严禁违例放债， 其中说： 居官者 “非世禄素封之家， 常俸不足供其用， 则取债于人。 六七当

十， 六月转票， 迟至三四年间， 千金之本， 算至二三十倍。”③ 此处虽未提及具体利率， 即以法

定的三分月利计算， 如六扣、 六月转票， 借贷银 １００ 两， 一年后本利约 １３９ 两。 以实得 ６０ 两计

算， 最低的一年期的年利率也在 １３０％以上。 何况作者说， 若迟至三四年则有算至二三十倍， 则

票面利率肯定远高出法定 ３％的月利率标准， 那么实际年利率大概与前述魏裔介所言极端情况类

似。 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吴璟， 也称当时京官、 外官都依赖于借贷， 故 “京师富人， 每借此居奇，
有八折、 七折、 六折不等， 大抵以数月为期。 如至期不偿， 则或先以数十八与之， 曰折头， 而原

券如故。 或更书空券与之， 曰倒票， 而实不得一钱。 积之数年， 动盈千万”。④ 这样算来， 一年

期的年利率肯定在 １００％以上。
清初顺治、 康熙两朝的京债利率已如上述， 扣头、 加利、 转票这些增加利率的手段， 在

此后也都得到延续， 似亦毋庸逐朝列举。 从乾隆朝开始， 专业放京债的账局盛行开来。 据乾

隆朝晚期曾至山西作幕的李燧记载， 账局增加利息的手段与此前的个人京债如出一辙： “汾、
平两郡， 多以贸易为生。 利之十倍者， 无如放官债。 富人携赀入都， 开设账局， 遇选人借债

者， 必先讲扣头。 如九扣， 则名曰一千， 实九百也。 以缺之远近， 定扣头之多少， 自八九至

四五不等， 甚至有倒二八扣者。 扣之外， 复加月利三分。 以母权子， 三月后则子又生子也。
滚利叠算， 以数百金， 未几而积至盈万。”⑤ 李燧从债权人角度的描述， 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在清代， 山西商人是放京债的主体。 对于他们重利盘剥的手段， 清代竹枝词有生动的描述。
其一曰： “借债商量折扣间， 新番转票旧当删。 凭他随任山西老， 成例犹遵三不还。” 自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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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宸： 《平圃遗稿》， 转引自邓之诚： 《骨董琐记全编》 卷 ８，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６７ 页。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卷 ９，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 第 ３０３—３０４ 页。
刘荫枢： 《请严利债之禁疏》， 佚名辑： 《皇清奏议》 卷 ２３，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４７３ 册， 第 ２１７ 页。
吴璟： 《左司笔记》 卷 ２０ 《杂识》， 第 ３５３—３５４ 页。
李燧著， 黄鉴晖校注： 《晋游日记》， 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６９ 页。



“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 折扣最甚。 然旧例未到任丁艰者不还， 革职不还， 身故不还。”① 又一

曰： “利过三分怕犯科， 巧将契券写多多。 可怜剥到无锥地， 忍气吞声可奈何！” 自注说： “近日

山西与本地回民放债， 率皆八分加一。 又恐犯法， 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 如借十

串， 写作百串之类。”② 又一曰： “重利倒扣是京债， 欠债还钱本难怪。 同行坐索出京来， 西老儿

中好买卖。”③ 可见， 京债的扣头、 加利、 转票等行为已为广大民众所熟悉。
以上各方的记载， 足以说明京债的普遍性与重利盘剥的本质。 清代的档案资料给我们提供了

真实的案例。 兹从清代奏折与题本中略举数例， 以做印证 （详见表 １）。
以上案例， 时间从乾隆朝到道光朝， 债务人身份从道员、 知府、 知州至于典史， 其代表性无

可置疑。 以折扣论， 从三扣到七扣不等， 最低之三扣债务， 即不算利息， 如一年内还清， 则年利

率高达 ２３３％ ； 以表一数据来看， 通过折扣借债的情况， 债务人多半情况下所得不到账面金额的

一半， 如此年利率自然在 １００％以上。 虽然上表的数据集中在清代中期， 但折扣的情况在整个清

代并没有大的区别， 晚期金融机构的发达， 并未像部分研究者所言， 给京债利率带来显著下降。
据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 选授广宁知县的杜凤治记载， 虽然在他得官后， 一月内 “拉京债者接踵而

来， 不下四五十人”， 但因为折扣太重， 始终未曾谈妥， 以致拖累四个月之久才能出京赴任。 虽

然杜凤治十二分的不情愿， 到最后所借京债， 也都是对扣 （五扣） 的款项。④ 可见， 大多数的京

债甚至要超过对扣的， 如此年利率必在 １００％以上了。
以倒票 （短票） 论， 在冷英一案先后四次的借贷关系中， 债主竟以数十两之本金， 通过倒

票行为， 在一至三年不等的时间内， 索取高达数百上千的本利银， 最严重的年利率竟高于

１２００％ ， 一本十利， 并非虚言； 善庆一案中， 债主以本金 ４５００ 两， 在四五年间， 索取本利

５２０９０ 两， 折合年利率约在 ２１１％ －２６４％之间。 由此可见短票行为之危害。 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
江西道监察御史巴龄阿有言： 放京债者， “设计局串， 先用短票， 或三扣、 四扣不等。 期约不

还， 即将本利折扣加算， 另立长票。 大约本银百金， 辗转年余， 可至千金以上。 由此递增， 更难

纪数。”⑤ 清人论 “短票” 之害说， “或谓放官债之可恶， 不在长票而在短票， 短票始自百金，
辗转三年， 即可盘至盈万， 而选人实止得用二三千”。⑥ 以此言论与清代档案中的记载相比照，
可知时人所言并非夸张。

那么， 以上的案件中关于京债利率的记载是否具有代表性？ 或者说， 如此高的利率是普遍现

象， 还是极端状况？ 笔者认为， 这些案件之所以爆发， 并不是因为其利率过高， 换言之， 这些案

件具有随机性， 能够反映当时官员借贷京债的实况。 根据搜集到的档案资料， 同时期的官员在京

违例借贷案件中， 也有月利低于三分的情况。 如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 会昌县知县李法良因借

债未还为债主所控， 江西巡抚在审讯时， 查明利息为月利一分五厘， 债主张应彪供词称： 自己

“原因与李参县相好， 通情挪借， 利银本轻， 并不是放京债图重利的”。⑦ 可见， 当时人对这种人

情关系的低息私债与具有高利贷特征的京债有明确区分； “重利盘剥” 的超高利率， 正是京债的

题中之义。 这一观点也得到官方的证实。 例如顺治十年 （１６４３）， 刑部请 “严官债之禁”， 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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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清代京债案件的利率统计

案发时间 借贷详情 资料来源 年利率

乾隆二十七年

孟履智等合伙借给户部贵州司郎中黄为兆、 新选知州刘大临六扣银
５３００ 两。

孟履智借给丹阳县知县四格七扣银 ２００ 两； 借给清平县县丞叶廷升五
扣银 １０００ 两； 借给泰顺县知县孔广稚六扣银 ２０００ 两。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２５７ － ０４９

６７％

４３％ －１００％

乾隆三十七年

临城县知县冷英在京候选， 于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借刘自振本银 ７０
两， 作为 １００ 两， 三月一倒票； 三十四年还银 ２０ 两； 至三十五年倒
票， 又找给银 ４０ 两， 立票 ５００ 两。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间从车天祥处得衣帽等作价 ７０ 两， 立票 １００ 两。 按
月三分起息， 三月一倒票。 至三十六年二月， 结算本利共银 １０００ 两。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间， 借谢金章本银 ３５ 两， 按七扣作银 ５０ 两， 三
分起息， 三月一倒票。 至三十四年结账， 共银 ９００ 两。

乾隆三十三年， 借赖舒谟银 ６０ 两； 写立 １００ 两借票。 三分起息， 三月
一倒票。 至三十六年二月， 还银 １５０ 两后， 出京时结算共银 １０００ 两。

刑科题本
０２ － ０１ － ０７ －
０６６９５ － ００５

高于 ２７８％

高于 １２００％

高于 ８００％

高于 ６００％

乾隆四十七年
灵邱县知县张有蕴赴任前向马廷璧借得四扣三分利银 ７００ 两， 实得银
２８０ 两。

录副
０３ － １２３１ － ０３９ ２４０％

乾隆四十九年
黄陂县典史任朝恩于赴任前， 向刘辅世借三扣银 ６００ 两， 实得 １８０ 两；
又借李满林四扣银 ２００ 两， 实得 ８０ 两； 又借李之甫三扣银 ３００ 两， 实
得 ９０ 两。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２６ －
０００９ － ０５０

１５０％ －２３３％

乾隆五十一年
灵石县知县周汉， 在京候选时， 先后借过曹聚五等银 ３６００ 余两， 系六
七扣计算不等。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２２０ － ０９３
４３％ －６７％

嘉庆十二年

十一年二三四等月核算旧账， 灵保负欠张文炳银 ５５０ 两， 欠冀向荣银
４５０ 两， 欠张实之银 ９６０ 两。 当年十一月内， 灵保补授岳常澧道， 重新
换票。 张文炳换立 １６００ 借券； 冀向荣换立 １２００ 两借券； 张实之换立
２６００ 两借券。

录副
０３ － ２４５４ － ０３４ 高于 ２００％

嘉庆十三年
四川盐法道鹤伦于候补期间， 向梁瑶借贷， 历次统计实银 ５５４０ 两， 按
折扣算银 １１３５０ 两。

录副
０３ － １５１５ － ０５９ 高于 １００％

嘉庆十四年 蕲水知县何呈麟， 赴任前借银 ５９００ 两， 实得银 ３６４５ 两。 录副
０３ － １５２４ － ０５６ ６２％

嘉庆二十三年
李景和于嘉庆十八年间在京候选时， 共借得六扣短票银 ５０００ 两， 计实
止收用银 ３０００ 两。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５８３ － ００５

高于 ６７％

嘉庆二十四年
荆溪县知县杜明远于赴任前， 经甄茂向赵公悦借银 ２０００ 两； 又另写
２０００ 两票据一纸， 作为利息及酬谢甄茂之项。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６０６ － ０３５

１００％

道光元年 新繁县知县黄楷， 赴任前借五扣京债 ８０００ 两， 实得银 ４０００ 两。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０８ －
０１２７ － ００２

１００％

道光十五年
道光八年京官任内， 善庆总计欠银 ４５００ 两； 道光九年善庆外任山海关
税务， 不能偿债， 债主换写 １６０００ 两欠票； 道光十二年， 善庆外任苏
州府知府， 不能还债， 改写欠票 ５２０９０ 两。

录副
０３ － ２６５１ － ０３４ ２１１％ －２６４％

道光二十年
宜昌镇中营游击五格， 赴任前在李姓账局， 借官吏债银 ４２０ 两， 作为
８２０ 两， 书立借券。

朱批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７９１ － ０７２

１００％

　 　 备注：
１、 资料来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刑科题本、 朱批奏折、 录副奏折， 所录号码为档案号；
２、 未明确记载票面利率的， 以票面零利率计算； 而实际恐怕并非零利率， 故本表的部分利率计算偏低；
３、 若未言明还债时间， 则计算一年期的利率。 以乾隆四十七年张有蕴案为例， 账面本金 ７００ 两， 账面利率为月利三分，

账面年利率为 ３６％ ， 一年后账面利息为 ２５２ 两； 实际应还本利 ９５２ 两； 实际本金 ２８０ 两； 合计一年期的年利率为 ２４０％ ；
４、 债权人为规避月利不得过三分的法令， 常使用短票行为， 如此折合利率会更高。 以嘉庆二十三年李景和案为例， 虽然

按照六扣银核算年利率为 ６７％ ， 但加上短票行为， 实际利率远高于此。 若以六折倒票， 六月一期， 一年后新换票面额约为

１３８８９ 两， 一年期年利率已高达 ３６３％ ；
５、 此表为不完全统计， 部分案件未查到具体的借贷详情， 无法核算利率， 未做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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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 中的禁令， 要求 “以后一应听选官员， 永不许借取京债”， 同时又强调， “其京城内

满汉官民人等， 互相借债， 务遵前旨， 三分行利。 敢有违禁取利或利上加利者， 定照例治罪。”①

可见， 政府并不禁止官民之间的合法借债， 要求永远禁止的是 “京债” 这种特殊性质的高利贷。
亦即， 并非所有的官员在京借贷都有如此高的利率。 在一个讲求人情关系的社会， 私人之间的借

贷很多时候并非纯粹的经济关系， 故部分债务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的。 即以笔者所查档案为

证， 官民之间的债务纠纷， 并非都是高利贷。② 只是这种类型的借贷关系， 我们并不能视其为

“京债”。
此外， 刘秋根等关于京债的最新研究， 依据清前中期账局、 放账铺的契约文书资料， 认为若

以当时的契约为据， 京债的利率多在三分以下， 而 “这些契约虽数量不大， 但比之史籍、 文集

等文献， 可能更反映京债利息的一般情况。”③ 对此， 本文持保留意见。 该作者未留意契约的性

质。 由于契约作为法律保障， 自然不能在规定上载明与 “月利不得过三分” 法令相违背的内容，
否则， 借债的官员会面临罢官的危险， 而借贷双方均有牢狱之灾。 正所谓： “放债之人， 明知扣

折违例， 不肯居折扣之名， 又不肯写出几分几厘起息。 京中放债， 大率类此。”④ 即使上文已经

证实的、 当时普遍使用的扣头、 倒票等行为， 又焉有契约敢于明载？
借贷双方为规避法令， 导致了契约的书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其一， “扣

头” 导致契约上写明的本金远高于实际到手本金， 间接导致实际利率高于契约利率， 如表一新

繁知县黄楷借贷京债案， 虽然实际是五扣 （年利率 １００％ ） 的债务， 但在债券上却 “仍注二分起

息， 以避折扣重利”； 其二， “转票” 等计利方式上的小动作， 规避了不得计算复利与利息不得

过本金的法令， 令实际利率高于契约利率， 表一中的冷英案、 灵保案和善庆案即是典型； 其三，
我们尚需考虑债券中人 （代理人） 的佣金问题。 由于代理人的抽佣， 导致一部分写入契约的本

金流入代理人手中， 而利息照计， 从而进一步抬高利率。 其结果是， 实际上的利率远高于契约上

的约定。 如乾隆八年礼科给事中邹一桂奏请严禁京债的奏折中， 即提及说： 官员借贷京债， “每
银百两， 仅得七扣， 而说合代保之人， 又分扣之。 贷银到手， 止得六十两矣。”⑤ 所以， 与契约

相比， 官方档案中的记载更接近实况。
通过以上论述， 可见京债的年利率以 １００％以上为常态， 利息高达本金数倍的京债也不在少

数。 尤其是， 有些京债使用短票， 这又使得利息呈几何指数增长， 债期愈久则利率愈高， 导致借

债者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淖之中。

三、 官为债累： 债官外任与地方吏治

重利盘剥是京债的题中之义。 从放债者的角度看， 只有理性地选择债务人， 从而控制交易风

险， 才能保障最大利益。 当放债者选择以官员为债务人时， 这种特殊的高利贷就不仅带来经济问

题， 而且会导致政治问题。 清末民初人夏仁虎回忆 “旧京” 银号、 钱庄与票号放京债的情形说：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１２０７９２ － ００１。
如表一所列灵邱县知县张有蕴借贷京债案中， 除了在京所借年利率高达 ２４０％ 的京债外， 尚有 “向亲友挪

借， 并不起息者， 亦有照常例二三分起息。 向索无偿”。 此外， 该官员于乾隆四十六年底， 在省寓内 “向太

谷县民人武宁寓、 车际太二人共银九扣三分利银 ３００ 两， 实得银 ２７０ 两使用”。 可见， 张有蕴在京城除了重

利的京债外， 尚有部分不计利息与合法低利率的亲友借贷； 而在山西省任所的借贷年利率约 ５１％ 强。 这三

种不同类型的借贷， 也反映了官员借贷的复杂性与京债的重利属性。
刘秋根、 杨帆： 《清代前期账局、 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 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 《安徽史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朱批奏折》， 嘉庆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２ － ０２８４ － １０７。
《朱批奏折》， 乾隆八年四月十三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１０２ － ０３３。



“外城 （钱铺） 则专与汉官往来。 彼时朝官有定员， 官之资格， 铺人一一知之， 且有外任之望，
此辈钱铺， 随时接济， 便利殊甚。” “汇兑庄亦曰票庄， 皆山西人， 交游仕宦， 最为阔绰。 有外

放官吏， 百计营图以放款。 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 亦以奇货居之， 不惜预为接济。”① 可见，
京债经营者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 以官员为奇货可居， 其放债时的考量， 即是等待官员外任临

民之后有大量灰色收入， 以索取重利。 夏仁虎的记载并非个案， 时人徐珂也记载说， 票号放京债

于京官， “及外转， 而始偿之”。② 换言之， 官员借贷京债的要害在于， 这些债官一旦外任， 即将

面临巨额的利息负担， 从而为债务所累， 难免不做出有损地方吏治的事情。
外任官员因京债而不能清廉， 而导致地方吏治问题， 清人论之甚详。 一言以蔽之： “今日之

京债， 即异日之公帑， 亦即末路之赃私也。”③ 换言之， 外任官员因债负而导致的地方吏治问题

有二： 一为朘削民财而治下百姓遭殃， 一为挪用公帑而地方库帑受损。
先言外任债官之剥民偿债问题。 清初广东人屈大均论当地官吏之贪， 有言： “吾广谬以富饶

著闻， 仕宦者以为货府。 无论官之大小， 一捧粤符， 靡不欢欣过望。 长安戚友， 举手相庆， 以为

十郡羶境， 可以餍餍脂膏， 于是争以母钱贷之， 以五当十。 而厚责其赢利。 其人至官， 未及视

事， 即以攫金为事。 稍良者或恣睢掠拾， 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 四张囊橐， 舆胥吏表里为奸。”④

如此， 官员未任之前即以赢利为期， 到任后岂能不 “以攫金为事”， 掠夺民财。 屈氏此言痛陈京

债之弊， 道尽地方之痛。 此外， 清人亦有言： “或有未仕之先， 早已负债盈积。 至入官后， 若不

朘民， 何以偿之。”⑤ 可见， 京债与外任官员搜刮民脂民膏之间的关系， 时人有深刻的认识。
清代的一些弹劾案也可以证实， 债官为偿还京债而擅取民财的现象时有发生。 加征赋税之术

人尽皆知， 而其中尤甚者， 至于恃权势而强取民间， 更有因抢夺不得而陷人入狱者。 于此略陈数

则， 以例其余。
在顺治朝的两起弹劾案中， 其一曰： “知县王元勋， 职司民牧， 罔顾官箴， 剥民膏以偿京

债。”⑥ 又一曰： “革职蒙阴县知县史士僎， 牧民无能， 贪纵偏工。 因偿京帐， 假借贷而骗银入

己。”⑦ 此后历朝， 官员借贷京债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债官以政治权力剥削百姓， 亦历历有据，
此亦择其尤甚者， 罗列如下。 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贺县知县朱三元， “以借欠京债， 屡次勒

索商埠绅士银两， 致令何朝相畏刑毙命”⑧； 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 有监察官员奏报： “山东海阳县

知县张兆祥， 信用债主王三、 程四为门丁， 骫法诈赃。 凡民间结讼， 遇有殷实者， 即刑逼勒贿。
有贿者虽曲亦直， 无贿者虽直亦曲。 如两造俱系穷民， 又必牵引殷实之家到案。 或锁押班房， 或

肆用刑威， 必俟得贿而后释放。 并纵令蠹役， 藉端扰害， 诬陷勒索。 又好延请富户， 借贷银钱。
间有不应其请者， 直下签票锁拿。 小康之家， 多逃匿邻境以避其锋。 民间呼为 ‘张钱褡儿’。”⑨

如此官场， 与明火执仗何异。 官员为偿一己之私债， 而置一境之生民于不顾， 迫害备至， 骇人听

闻。 丧心昧良， 莫此为甚。
至于外任债官侵挪库帑， 亦是情理之中。 以饿虎监管犬羊， 岂有不取食之理。 清初的一份巡

抚禁谕中分析说： 近来官员因贪渎而被弹劾治罪者 “比比而是”， 这些官员之所以滥用刑罚、 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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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库帑， “揆厥其由， 总因京债逼索， 故不得不昧心巧取以应之”。① 至于官员挪用库帑的心理，
清人分析甚明： 债主赴任坐索， “其人不耐催逼， 又恐日久则利愈重， 因将正帑挪移偿还， 以致

钱粮亏空者， 往往有之”。② 京债时常伴随着债主赴任索债的情况， 而且其中多有滚利短票， 债

主既迫于催逼， 又恐利息愈来愈多， 挪用库帑在所不免。 也有监察官员称， 外任官员借贷京债，
以为 “一到任后， 即可取诸官中， 往往受其陷阱而不能拔足”， 而到任之后， “居官者畏其重利，
即将交下钱粮挪借偿去， 而欲图弥补， 不得不于地方设法巧取。 至贪污败露， 则参劾随之”，
“虽孽由自作， 而京债之坑人亦甚矣”。③

更有甚者， 清代存在所谓 “带肚子” 或 “带驮子” 的现象， 即官员在借贷京债时， 放债人

除提供银钱外， 同时充任长随 （家丁）， 同赴任所管事。 经君健、 王宝红等学者在清代笔记和小

说中发现了大量的相关记载。④ 笔者秉承详人之所略、 略人之所详的原则， 以清代官方实录、 官

员奏议和官箴书资料论述这一现象。
康雍时循吏蓝鼎元对此记载甚详： “京师游手， 候充僮仆， 号曰 ‘长随’。 皆挟厚赀， 托人

荐引， 初筮仕者咸收之， 此辈踪迹已奇矣。 买僮仆而使令常理也， 买主翁而自为之奴， 此其意欲

何为乎？ 不什佰其赏焉不已， 不千万其赏焉亦不已。 其饥而附， 饱而飏， 又不待言也。 用之则极

恶穷凶， 剥肤入骨； 不用则怨诽诬谤， 造方为圆。 苟不得已而误收， 亦去之不可不速。”⑤ 官员

一旦用债主为长随， 反而陷入主仆倒置的窘境， 此辈仗势剥削民脂民膏， 败坏官声。 这一情况在

清前期可能已经比较严重， 从清中期开始， 屡有官员言及此弊。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江西按察使

阿林保论外官任用长随之弊时说， 官员在京若有负债， “此辈为之张罗， 借贷清还债务， 跟随出

都。 及到任后， 即派令管门签押， 任其出入。 在外则与书役时得见面， 在内或与幕友连衡， 舞文

作奸， 无所不至”。⑥ 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有官员奏称： “又有一种长随， 名为带肚家人， 当本官

未经得缺之先， 常代借银两， 并言明得缺后， 即派充门丁。 需资人员往往嗜其小利， 一主任用，
则蒙蔽招摇， 无所不至， 本官受其挟制， 平民被其讹索， 实堪痛恨。”⑦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有官

员论地方弊政时说： “甚至有不肖州县， 因谋得好缺， 走上司之门路， 专用能干家丁， 为之借

贷， 以行馈献。 迨好缺到手， 均靠此借贷之家丁， 为之布置。 抵任亦必派以管事。 外勾吏役， 内

通劣幕， 招摇纳贿， 名为带肚门丁。 州县中贪酷者， 往往用以行私。 则民间之受害无穷矣。”⑧

以上所言， 对这一弊政论述明晰， 可见有清一朝 “带肚长随” 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长随以宦海

为商海， 将本取利， 无官之名而得官之实， 多方勾结， 地方吏治不可问矣。 故清代官箴书中， 对

以债主为长随的行为多有告诫， 典型如延昌 《事宜须知》 中论道： “倘有携资而往， 俗名曰带肚

常 （长） 随， 此辈但能不用为是。 若用此等款项， 到任后颇难位置， 不可不慎之于始。”⑨

虽然， 京债并不必然导致官员贪渎， 但源之不清， 流何能洁？ 清人梁章钜感慨京债之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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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缺莅任之初， 债主已相随， 而至剥下不足， 遂借库藏以偿之。 欲求其为良吏、 循吏， 其势甚

难。 则京债之为害大矣。”① 所以， 勿借京债成为官场箴言。 如在著名的官箴书 《福惠全书》
中， 黄六鸿说： “勿轻借京债， 苛折重息， 逾期叠滚， 朝抵任而债主夕至地方。 上司闻之， 甚非

雅便。 昔江宁某都门谒选， 先子贻之书曰， 官中还债， 莫若任前省钱。 时称为格论。”② 循吏汪

辉祖表示， 任官借贷 “如饥食鸟喙， 不顾其后”， 到任之后必至 “左诎右支， 自贻后患”， 故不

可 “身为债累”。③ 而一本名为 《居官寡过录》 的官箴书， 则一语中的： “京债有禁， 始可使官

吏不贪。”④

京债是中晚唐开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历朝屡禁不止， 至清代成为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

题。 京债导致地方吏治不清， 当时人有切肤之痛， 故不论庙堂之上的帝王和官吏， 还是在野的学

者， 都反复申论了这一问题。 然而， 清政府始终未能在制度上做根本的改革， 一洗积弊， 而是主

要依赖于禁令， 寄希望于官员自持操守。 如此， 京债泛滥与地方吏治腐败互为因果， 形成恶性循

环， 不仅官民交困， 吏治不清， 国势日益不振。 传统中国政治在帝制晚期的困境， 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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